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勵學金申請通知 

一、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

效促進社會流動」，請依各收件時間提出申請。 

二、 申請資格(日間部、進修部各學制學生)： 

(一)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之學生：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學生。 

(二)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三) 原住民學生。 

(四)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需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 

機制證明書)。 

(五)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需附經院方認證之孕婦或兒童健

康手冊、醫師診斷證明書、嬰兒出生證明書、已辦妥出生登記之戶口名

簿或戶籍謄本，以上檢附資料擇一即可)。     

三、 申請項目： 

(一)課業輔導、(二)競賽輔導、(三)跨域輔導、(四)職涯輔導 

(五)外語輔導、(六)證照輔導、(七)築夢計畫 

四、 收件時間： 

(一) 申請「項目一~項目六」：  

1. 第 1 期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2 週。 

2. 第 2 期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 週。 

(二) 申請「項目七-築夢計畫」： 

1. 第 1 期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週。 

2. 第 2 期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週。  

 

 

 

 

 



 

五、 繳交資料： 

(一) 申請「項目一 ~ 項目六」： 

1. 輔導紀錄表(繳交紙本資料)。 

2. 各項目相關檢附資料(繳交紙本資料)。 

3. 佐證照片電子檔(請提供輔導過程或執行情形照片)。 

(1) 以 word 上傳至承辦單位網頁各項目專區。 

(2) 檔名為：申請項目-班級-姓名-學號。 

(二) 申請「項目七」： 

1. 築夢計畫申請表(繳交紙本資料)。 

2. 本學期學習計畫(繳交紙本資料)。 

3. 選備資料可依學生條件檢附相關資料(繳交紙本資料)。 

4. 學習計畫電子檔。 

(1) 以 word 上傳至承辦單位網頁「築夢計畫」專區。 

(2) 檔名為：學習計畫-班級-姓名-學號。 

備註：獲補助者須於第十六週繳交紙本學習報告，並將電子檔上傳至承辦 

單位網頁「築夢計畫」專區，未繳交者將喪失日後申請本項資格。 

六、 申請說明： 

(一) 各項目請按申請條件提出申請，於收件時間內備妥完整資料繳交至學務

處生輔組(進修部學務組)，逾期恕不接受申請，資料不齊者，視同申請

無效。 

(二) 「111 年度各類學習輔導項目申請條件及額度分配表」、「項目一~六

輔導紀錄表」、「項目七築夢計畫申請表」及「111 年度築夢計畫各系

(學程)名額分配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制證明書」

如附件，或可至承辦單位網頁查詢下載使用。 

1. 日間部：學務處生輔組>服務項目>完善就學勵學金專區。 

2. 進修部：進修部學務組>完善就學勵學金專區。 

(三) 獲第 1 期築夢計畫勵學金者，不得申請第 1 期項目一~項目六勵學金； 

獲第 2 期築夢計畫勵學金者，不得申請第 2 期項目一~項目六勵學金。 

(四) 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請自行至承辦單位網頁查詢，若有疑問請於一至兩

週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七、 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學務處生輔組              啟 

111.2 



 

 

111 年度各類學習輔導項目申請條件及額度分配表 

編號 項目 申請條件 檢附資料 收件期限 經費額度 

一 課業輔導 於期中或期末考前，完成

課後課業輔導(含潛能開發

班)，同一科目時數累計

10 小時，且被輔導科目期

中或期末成績須及格。 

1.課業輔導紀錄表 

2.輔導科目當期成績單

(潛能開發班時數證明) 

3.兩張佐證照片電子檔 

收件期限共分為 2 期： 

第1期110學年度第2學期

第12週 

第2期111學年度第1學期

第12週 

(一) 項目一至六項總

經費 514 萬元 

(二) 各項勵學金分配

原則： 

1. 課業輔導：單次

1,500 元為原則 

，每人每期最多

申請 3 次 

2. 競賽輔導：單次

2,000 元為原則 

，每人每期最多

申請 3 次。 

3. 跨域輔導：單次

2,000 為原則 

，每人每期最多

申請 3 次。 

4. 職涯輔導：單次

1,500 元為原則 

，每人每期最多

申請 3 次。 

5. 外語輔導：單次

1,500 元為原則 

，每人每期最多

申請 3 次。 

6. 證照輔導：單次

1,500 元為原則 

，每人每期最多

申請 3 次。 

 

二 競賽輔導 報名校內外競賽，並於競

賽前完成課後競賽輔導。 

1.競賽輔導紀錄表 

2.參賽證明(或獲獎證明) 

3.兩張佐證照片電子檔 

三 跨域輔導 完成下列任兩項學習項目並

繳交學習報告書，學習報告

書需經校內教師輔導認證： 

1.好書閱讀 

2.電影賞析 
3.參加本校各項主題活動  

 4.參與本校辦理藝文展演 

  (不含個人之成果展) 

1.跨域輔導紀錄表 

2.學習報告書 

(需含簡述內容概要、

學習歷程、心得及輔

導老師評語及學校單

位認證) 

3.兩張佐證照片電子檔 

四 職涯輔導 參加本校各項職涯相關輔

導活動、講座、工作坊..

等，並依活動類型檢附校

內教師輔導之心得。部分

活動另含履歷表(含自

傳)。 

1.職涯輔導紀錄表 

2.心得 

3.履歷表(含自傳) 

3.兩張佐證照片電子檔 

 

 

五 外語輔導 完成以下任一項活動： 

1. 預約本校外師輔導，同

一語文合計 250 分鐘 

2. 外語線上學習 5 回 

3. 外語線上模擬試題 3 回 

4. 校內教師課後外文輔導，

同一語文合計 10 小時 

※以上列計標準參見外語 

輔導紀錄表 

1.外語輔導紀錄表 

2.線上學習紀錄表(含成

績) 

3.兩張佐證照片電子檔 

六 證照輔導 報考證照，並於考試前完

成課後證照輔導時數累計

10 小時(列入畢業學分計

算之證照輔導課不予列計) 

1.證照輔導紀錄表 

2.報考證照證明 

3.兩張佐證照片電子檔 

七 築夢計畫 參見築夢計畫申請表 收件期限共分為 2 期： 

第1期110學年度第2學期

第5週 

第2期111學年度第1學期

第5週 

1. 本項總經費 500

萬元分 2 期申請 

2. 每人每期 4 萬元

為原則 

備註 一、心得格式：以 WORD 繕打，標楷體，字型 12，單行間距。  

二、資料繳交以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進修部學務組)實際收件日為基準日。 

三、各輔導項目類別之總經費如有結餘則由承辦單位調整辦理流用至其他項目。 

四、上述輔導時數若為上課時間、輔導課程時間、實習訪視時間，則不予以補助勵學金。 

五、心得不得抄襲，若抄襲將不予以補助勵學金。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一、課業輔導】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 女學生 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 原住民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序號 日期 星期 輔導科目 時段 
輔導時數

(分鐘) 
輔導教師簽章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請學生詳讀後簽名 

1、同一科目填寫一張紀錄表為申請一次，每人每期最多申請三次。 

2、於期中或期末考前，完成課後課業輔導(含潛能開發班)時數累計 10 小時，課業輔導 

科目期中或期末成績須及格，並於收件時檢附當期成績單(或潛能開發班時數證明)。 

3、不得以校外實習為申請科目。 

4、本項輔導時間不得與其他項目輔導時間重疊，且輔導時數須為不具學分之課後時段 

，若不符合前述規定，則不予以補助勵學金。 

5、佐證照片電子檔請上傳至學務處生輔組「完善就學協助補助-課業輔導」專區 

(進修部「完善就學協助補助-課業輔導」專區)。  

6、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若有疑問請於一至兩週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學生簽名 

 

以下由學務處承辦人員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說明: 

學務處 ( 學務組 ) 

承  辦  人  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學 務 組 ) 組 長 

 

 

學  務  長 

( 進修部主任 )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二、競賽輔導】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學生  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 原住民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競賽時間 

日期 星期 競賽名稱 

   

競賽輔導 

序號 日期 星期 輔導競賽名稱 時段 
輔導時數

(分鐘) 
輔導教師簽章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請學生詳讀後簽名 

1、同一競賽填寫一張紀錄表為申請一次，每人每期最多申請三次。 

2、於競賽前，完成競賽輔導，並於收件時檢附參賽證明或獲獎證明。 

3、本項輔導時間不得與其他項目輔導時間重疊，且輔導時數須為不具學分之課後時 

段，若不符合前述規定，則不予以補助勵學金。 

4、佐證照片電子檔請上傳至學務處生輔組「完善就學協助補助-競賽輔導」專區 

(進修部「完善就學協助補助-競賽輔導」專區)。  

5、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若有疑問請於一至兩週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學生簽名 

 

以下由學務處承辦人員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說明: 

學務處 ( 學務組 ) 

承  辦  人  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學 務 組 ) 組 長 

 學  務  長 

( 進 修 部 主 任 )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三、跨域輔導】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資格：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學生   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 原住民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序號 學習項目 請勾選 

1 校內教師推薦之好書閱讀   

2 校內教師推薦之電影賞析   

3 參加本校各項主題活動  

4 參與本校辦理藝文展演(不含個人之成果展)  

依學習項目填寫下述表格 

序號 書名 輔導教師簽章 

1   

序號 電影名稱 輔導教師簽章 

2   

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時段 
活動承辦單位

(人)簽章 

3   :     -     :  

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時段 
活動承辦單位

(人)簽章 

4   :     -     :  

請學生詳讀後簽名 

1、完成兩項學習項目為申請一次(填寫一份紀錄表即可)，每人每期最多申請三次。 

2、完成一項學習項目須填寫一份學習報告書。 

3、每次不得選擇相同名稱的書籍及電影，且在校期間同本書籍或電影不得重複閱讀及賞析。 

4、經校內教師輔導或學校單位認證後，完成上列勾選之學習項目並於收件時檢附由校內 

   教師輔導後簽章及評論之學習報告書。 

5、學習報告書格式以 WORD 繕打，標楷體，字型 12，單行間距，扣除引用文句後，字數        

須達 500 字以上，若抄襲將不予以補助勵學金。  

6、佐證照片電子檔及學習報告書電子檔請上傳至學務處生輔組「完善就學協助補助-跨域輔

導」專區(進修部「完善就學協助補助-跨域輔導」專區)。 

7、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若有疑問請於一至兩週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學生簽名 

 

以下由學務處承辦人員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說明: 

學 務 處 ( 學 務 組 ) 

承 辦 人 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學 務 組 ) 組 長 

 學 務 長 

( 進修部主任 )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三、跨域輔導】學習報告書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項目： 校內教師推薦之好書閱讀 

校內教師推薦之電影賞析   

參加本校各項主題活動 

參與本校辦理藝文展演(不含個人之成果展) 

 
(學習報告書格式以 WORD 繕打，標楷體，字型 12，單行間距，扣除引用文句後，字數須達 500 字以上) 

                              

內容概要(簡述書本/電影/活動/展演內容並分析主題) 

 

 

 

 

 

 

 

 

學習歷程(需含學習目標、學習過程) 

 

 

 

 

 

 

 

 

 

 

 

 

 

 

 

 

 

 



學習心得 

 

輔導教師評語 

 

                                                  

輔導教師簽章  :                         



 

 
  

111 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四、職涯輔導】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學生  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 原住民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序號 活動類型 請勾選 

1 參與職涯探索系列活動  

2 參加本校辦理就業相關輔導活動  

3 參加本校辦理撰寫履歷表、自傳系列活動  

依輔導項目填寫下述表格 

序號 日期 星期 活動名稱 時段 
活動承辦單位(人)

簽章 

1    :      -      :  

2    :      -      :  

3    :      -      :  

請學生詳讀後簽名 

1、 完成一項輔導項目為申請一次，每人每期最多申請三次。 

2、 參與職涯探索系列活動或本校辦理就業相關輔導活動須檢附活動心得 500 字。 

3、 參加本校辦理撰寫履歷表、自傳系列活動須檢附： 

(1)活動心得 300 字  (2)「一份」履歷表(含自傳 300 字) 

(例：參與一場活動須檢附一份心得及一份履歷表含自傳，兩場活動則檢附 

兩份心得及一份履歷表含自傳，以此類推。) 

4、 佐證照片電子檔、心得(及自傳)請上傳至學務處生輔組「完善就學協助補助-職涯

輔導」專區(進修部「完善就學協助補助-職涯輔導」專區)。 

5、 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若有疑問請於一至兩週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學生簽名 

 

以下由學務處承辦人員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說明: 

學務處 (學務組 ) 

承 辦 人 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學 務 組 ) 組 長 

 學 務 長 

( 進 修 部 主 任 )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四、職涯輔導】心得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項目： 參與職涯探索系列活動 

參加本校辦理就業相關輔導活動        

參加本校辦理撰寫履歷表、自傳系列活動                       

(心得格式以 WORD 繕打，標楷體，字型 12，單行間距，並達規定字數) 

 

 

輔導教師簽章  :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五、外語輔導】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學生  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 原住民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 預約本校外師輔導，同一語文合計 250 分鐘 
   (預約連結：「南應大入口」→「應用系統」→「語文訓練中心」→「外師輔導預約系統」) 

 校內教師課後外文輔導，同一語文合計 10 小時  

序號 日期 課程名稱 時段 教師簽章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外語線上學習 5 回 (語文訓練中心/線上學習/線上學習資源)   

序號 日期 測驗名稱(回數) 進入以下線上學習路徑並任選五回完成測驗 (本期申請回數不得重複) 

一、Live ABC 英語學習系統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1. N4或N5測驗，完成一回達40分以上 

二、E-Testing  / 自我練習 

1.全民英檢：(1)聽力(看圖、問答、對話或談話)，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2)閱讀(詞彙、克漏字或理解)，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2.多益：(1)聽力(看圖、問答、對話或談話)，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2)閱讀(詞彙、克漏字或理解)，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3.單字：單字能力鑑別或仿真考試，完成一回達 25 分以上 

三、AMC 美語線上學習系統 / 學生專區 / 練習區 / 查詢條件 

1.Grammar 100 隨堂測驗、KK 音標測驗或文法燜鍋 SHOW：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2.字彙 1000 Unit 或 1000 Practice：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3.字彙 2000 Unit 或 2000 Practice：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1   

2   

3   

4   

5   

外語線上模擬試題 3 回 (語文訓練中心/線上學習/線上學習資源)            

序號 日期 測驗名稱(回數) 進入以下線上學習路徑並任選三回完成測驗 (本期申請回數不得重複) 

一、E-Testing  / 自我練習 

1.全民英檢：聽力模擬(晉級)考或閱讀模擬(晉級)考，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2.多益：模擬考(50 題、100 題或 200 題)，完成一回達 170 分以上 

3.單字：模擬(晉級)考，完成一回達 25 分以上 

二、Live ABC 英語學習系統 / 英檢網 

1.全民英檢：完成一回初級達 100 以上、中級達 120 分以上或中高級達 140 分以上 

2.多益：完成一回達 170 分以上 

3.CSEPT：完成一回達 100 分以上 

三、AMC 美語線上學習系統 

1.CSEPT Practice Test：完成一回達 100 分以上 

2.全民英檢：完成一回初級達 100 分以上、中級達 120 分以上或中高級達 140 分以上 

3.新多益或新多益(2018)：完成一回達 170 分以上 

4.字彙 1000、字彙 2000 或字彙 2500-4500：完成一回達 40 分以上 

1   

2   

3   

請學生詳讀後簽名 

1、完成以上任一學習為申請一次，每人每期最多申請三次。 

2、申請外語線上學習或外語線上模擬試題，須於收件時檢附成績紀錄表。 

3、本項輔導時間不得與其他項目輔導時間重疊，且輔導時數須為不具學分之課後時段， 

若不符合前述規定，則不予以補助勵學金。 

4、佐證照片電子檔請上傳至學務處生輔組「完善就學協助補助-外語輔導」專區 

   (進修部「完善就學協助補助-外語輔導」專區)。 

5、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若有疑問請於一至兩週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學生簽名 

 

以下由學務處承辦人員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說明: 

學務處 (學務組 ) 
承 辦 人 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學 務 組 ) 組 長 

 學 務 長 
( 進修部主任 )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六、證照輔導】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學生  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 原住民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證照考試時間 

日期 星期 證照名稱 

   

證照輔導 

序號 日期 星期 輔導證照名稱 時段 
輔導時數

(分鐘) 
輔導教師簽章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10    :     -     :   

若上列證照輔導時數為不具學分之證照輔導課，請填寫下表，若無則不須填寫。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請學生詳讀後簽名 

1、同一證照填寫一張紀錄表為申請一次，每人每期最多申請三次。 

2、於證照考試前，完成證照輔導時數累計 10 小時(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之證照輔導課 

不予列計)，並於收件時檢附報考證明。 

3、本項輔導時間不得與其他項目輔導時間重疊，且輔導時數須為不具學分之課後 

時段，若不符合前述規定，則不予以補助勵學金。 

4、佐證照片電子檔請上傳至學務處生輔組「完善就學協助補助-證照輔導」專區 

(進修部「完善就學協助補助-證照輔導」專區)。  

5、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若有疑問請於一至兩週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學生簽名 

 

以下由學務處承辦人員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說明: 

學務處 (學務組 ) 

承 辦 人 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學 務 組 ) 組 長 

 學 務 長 

(進修部主任 ) 

 



 

項目 評分說明 分數 評分單位簽章 
 

學習計畫 
(必備，最多20分) 

由校內教師輔導學生針對學習需求(如課業、競賽、跨領

域學習、職涯、外語能力、證照、出國參加比賽等)擬訂

本學期學習計畫，各系依學生所提之學習計畫內容評分。 

  

學業成績 
(必備，最多50分) 

檢附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 

學業成績總平均(小數點無條件捨去)： 

100~95分：50分 / 94~90分：45分 / 89~85分：40分 

 84~80分：35分 / 79~75分：30分 / 74~70分：25分 

 69~65分：20分 / 64~60分：15分 / 60分以下：10分 

  

懲處紀錄 
(必備) 

檢附歷年操行成績暨獎懲明細表： 

申誡：每支減0.5分 

(在校期間曾記5支申誡含小過以上，不得申請) 
  

競賽績優 
(選備，最多10分) 

前一學期參加各項競賽成績優異者： 

1.國外競賽：第一名10分、第二名8分、第三名6分、 

佳作4分、特殊績效表現4分。 

2.國內競賽：第一名5分、第二名4分、第三名3分、 

佳作2分、特殊績效表現2分。 

  

證照績優 
(選備，最多10分) 

前一學期取得各項證照表現： 

1.甲級證照：每張10分。      2.乙級證照：每張5分。 

3.丙級及國際證照：每張3分。 4.其他證照：每張2分。 

  

幹部表現 
(選備，最多5分) 

前一學期擔任幹部： 

1.會長、社長、班長：5分。 

2.副會長、副社長、副班長：3分。 

3.擔任其他幹部：2分。 

  

服務優良 
(選備，最多5分) 

前一學期校內(外)服務優良：每項1分   

請學生詳讀後簽名 

1、學習計畫電子檔請上傳至學務處生輔組「完善就學協助補助-築夢計畫」專區 

(進修部「完善就學協助補助-築夢計畫」專區)。 

2、獲補助學生須於第十六週繳交紙本學習報告及學習報告電子檔至學務處生輔組 

(進修部)，未繳交者將喪失日後申請本項資格。 

3、獲第 1 期築夢計畫勵學金者，不得申請第 1 期項目一~項目六勵學金； 

獲第 2 期築夢計畫勵學金者，不得申請第 2 期項目一~項目六勵學金。 

4、獲補助名單公告後，若有疑問請於一至兩週內詢問，逾期不受理。 

學生簽名 

 

學務處 (學務組 ) 
承 辦 人 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 學 務 組 ) 組 長 

 
學 務 長 
(進修部主任 )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七、築夢計畫】申請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資格：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學生  具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學生 原住民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七、築夢計畫】學習計畫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學習計畫 
 

 

 

輔導教師簽章  :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築夢計畫各系(學程)名額分配表】 

學院 科別 名額 

生活科技學院 生活服務產業系 1 

生活科技學院 幼兒保育系 4 

生活科技學院 美容造型設計系 5 

生活科技學院 服飾設計管理系 3 

生活科技學院 餐飲系 4 

生活科技學院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2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經營系 2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1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2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2 

旅遊學院 會計資訊系 1 

旅遊學院 應用英語系 2 

旅遊學院 旅館管理系 3 

旅遊學院 養生休閒管理系 1 

設計學院 商品設計系 3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3 

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系 2 

設計學院 多媒體動畫系 2 

設計學院 時尚設計系 1 

設計學院 漫畫系 2 

藝術學院 美術系 4 

藝術學院 流行音樂系 1 

藝術學院 音樂系 1 

藝術學院 舞蹈系 2 

旅遊學院（進修部） 餐旅管理學位學程 1 

管理學院（進修部）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 

各系(學程)分配名額合計 56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善就學協助機制證明書 
（本表限以「家庭突遭變故」身分申請者填寫）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請在下列(任一項皆可)申請項目□打勾 繳交個別證明文件 

□近半年父或母為家庭經濟來源一方死亡。 ※父或母亡故證明【除戶證明即可】 

□近半年父或母為家庭經濟來源一方入獄服刑。 ※父或母在監證明 

□近半年父母一方因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或

其他非自願性失業因素。 

※失業給付證明【須勞委會職訓局就業站開立之

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或失業認定聯】。 

□近半年家中遭逢天災、意外事故等原因情節重

大者。 
※受災證明書或村(里)長證明書。 

□其他：                                

                                      
※請依實際狀況檢附相關證明 

以上申請項目須附上共同證明文件 

1.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及學生之最近一年度所得清單 

2.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及學生之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須有詳細記事；若不同戶，請分開申請) 

家庭突遭變故

自述表 

 

切結 

本人因「家庭突遭變故」之因素申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勵學金，核准
後若經查不符資格或所附資料不實，願依學校規定處理並繳回已領款項。特此切結 

切結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導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學務處生輔組(進修部學務組)承辦人員：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佐證照片-成果紀錄】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項目：□課業輔導 □競賽輔導 □跨域輔導 □職涯輔導 □外語輔導 □證照輔導 

※拍攝輔導過程或執行情形照片，並敘述照片內容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